
 

种子预约生产合同（种子类） 

合同编号___________ 

签订地点___________ 

签订时间___________ 

预约方(甲方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种植方(乙方)：_______县（区）____镇（乡）_______村 

户主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

为了更好地维护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》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

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经双方协商，就种子订购有关事宜签订合同如下： 

第一条  种子种类、品种、质量、数量、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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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万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 元       角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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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：种子质量标准执行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，没有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的，

由双方协商签订。 

第二条   预约繁育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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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万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 元       角       

分   

第三条  种子预约生产的环境及技术要求：承约方必须在双方约定的地块

进行种植，所需的隔离区由承约方控制，否则损失由承约方承担。 

第四条  预约方提供技术服务的种类、方式及保密要求：承约方必须按照

预约方提供的技术指导进行管理，对预约方提供的原种必须保密，不得使种源

外流。 

第五条  种子的检验及检疫：双方应严格按国家颁布的种子检验检疫管理

办法、规程及有关规定办理农作物种子检验检疫。 

1.预约方收获后复检，发芽率、净度、水分三项指标在收货后两个发芽周期



 

内复检完毕，纯度在收货后该作物第一个生产周期内复检完毕，发现问题应及时

通知对方，逾期视为种子合格。 

2.甲乙双方对经销的每批种子必须同时取样分别存封，以备种子复检和鉴定，

样品保存至该批种子用于生产收获后。 

3.申请种子检验、检疫和鉴定的，其费用由______承担。 

第六条  超幅度损耗及计算方法：种子量的验收，采取由合同双方共同抽样

过秤的办法，以实际过秤量为准，最后实行多不退，少补足的办法。 

第七条  包装要求及包装费用承担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

包装费由______承担。 

第八条  交（提）货时间、地点：交（提）货时间为______年______月______

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，交货地点为______。 

第九条  发运方式、运费承担：用__________ 运输，运输由_______方负

担。 

第十条  付款方式及期限：预约方应在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前以

______（汇款或汇票、现金）向承约方支付（定金/预付款）______元，剩余价

款应在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前付清。 

第十一条   双方一般责任： 

承约方：按合同约定的种子品种、数量、质量安排生产；遵循合同规定的种

子生产技术过程和种苗产地检疫规程，并接受种子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；保证所

供种子品种、数量、质量达到合同约定条款规定，并按合同约定的时间、地点交

付预约方或承约方代办托运手续或依约定代送。 

预约方：所供繁育材料必须达到合同约定的国家有关技术质量标准，提供详



 

细的生产技术资料和技术指导；按合同约定时间交付定金；保证按时足额收购承

约方生产的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的种子，并按时付清货款。 

第十二条  不可抗力： 

合同履行期内如发生自然灾害等其它不可抗力的原因，致使种子数量或质

量达不到本合同约定条款的，种植方应及时通知预约方进行实地考察，经种植

方镇农业主管部门证实后，并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有关资料，可允许延期履

行、部分履行或不履行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，如果由

于不可抗力造成种子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不以违约论。对这些产品的处理

办法，可由双方协商决定或者按 《种子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违约责任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第十四条 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：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，也可以申请向镇

农业主管部门或工商部门调解，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________种方式解决： 

（一）提交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； 

（二）依法向__________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十五条  双方协商的其他条款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。 

    第十六条 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照《种

子法》、《合同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，经合同双方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附后。如需

提供担保，另立《合同担保书》，作为本合同附件。 

第十七条 （一）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，应当提前_______天以

上通知对方，并应采用书面形式达成变更协议，接到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通知

的一方，应在_____天内作出答复，逾期不答复的，视为默认。 



 

（二）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（或手印）之日起生效。 

订购方： 

身份证： 

住所： 

电话： 

法定代表人 

委托代理人 

邮政编码： 

种植方： 

身份证： 

住所： 

电话： 

法定代表人 

委托代理人 

邮政编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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